海大办〔2012〕41号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关于印发《海南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标准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儋州校区管委会、各部门、各单位：

《海南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标准及管理暂行办法》业经2012年第13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12年12月20日


抄送：校领导

海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2年12月20日印发  
海南大学研究生奖学金标准及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形成良性激励机制，全面提升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奖学金由学校基本奖学金和导师助学金两部分组成。

第二章  研究生基本奖学金

第四条  研究生基本奖学金由学校从专项经费中支出。奖助对象为基本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标准如下：

（一）博士生基本奖学金标准：600元/月、生。

（二）学术型硕士生基本奖学金标准：350元/月、生。

（三）专业学位硕士生标准：350元/月、生。
第五条  基本奖学金由学校专项经费支付。由研工部报请财务处，每年按10个月（2月、8月停发）发放，于每月打入研究生个人银行账户。

第三章  导师助学金

第六条  为了完善以科研为导向奖助体系，导师应负责发放研究生助学金。资助对象为导师所指导基本学制内的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标准如下：

（一）博士生基本助学金标准：500元/月、生。

（二）学术型硕士生基本助学金标准：200元/月、生。

（三）专业学位硕士生标准：导师根据不同的专业学位类型，参照执行。
第七条  博士生导师助学金，由导师根据所指导的博士生人数，按以上标准，每年9月，把当年应发放的博士研究生助学金总量，一次性转入学校指定账户，由学校统一发放。

第八条  硕士生导师助学金，由导师按以上标准，按月向所指导的硕士生发放。

第九条  导师可根据研究生的学习、工作和科研情况适度调整助学金发放标准，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条  学校成立由研究生处、研究生工作部、财务处和相关学院组成的工作小组，总体负责该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确保导师能按时向研究生发放助学金。

第十一条  每年9月，研究生处负责向财务处提供博士生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生人数及当年所需划转的金额。校内导师由财务处直接从导师项目经费中划转，校外导师按所指导的博士数人数，将一年助学金总量一次性转入海南大学指定帐号。

第十二条  每年研究生录取时，学院应根据导师的科研情况，统筹分配招生指标。博士生导师应按要求提供课题名称、经费，并在规定时间内划转助学金到学校制定账户。学院要督促硕士生导师按时发放研究生助学金。

第十三条  对于不能按要求划转助学金或提供课题名称（经费）的博士生导师，学校将直接停止其当年的招生；对不能按要求发放助学金的硕士生导师，学校视情况减少该导师招生指标，乃至停止其招生。

第五章  其它

第十四条  本办法中基本学制内指：全日制学术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为3年；博士研究生为3年；硕博连读研究生为5年。本办法中全日制非在职研究生即：无就业单位，人事档案关系在我校，能保证每周至少5个工作日、每天至少8小时在我校或我校建立的专业实践基地从事研究生课程学习、科学研究或专业实践的全日制研究生。

第十五条  硕博连读研究生前2年按硕士生标准、后3 年按博士生标准发放。

第十六条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停发其奖助学金。

（一）未按规定注册者；

（二）擅自离校时间累计达到两周者；

（三）申请休学者（含受国家资助出国、出境休学者）；

（四）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出国、出境者；

（五）其他应停发的情形。

第十七条  研究生奖助学金新标准从2013年3月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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